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人口数   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范围内

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总和。

年度统计的年末人口数指每年12月31日

24时的人口数。 

户籍人口   指公民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已在其经常居住地的公安户籍

管理机关登记了常住户口的人，这类人口不管

其是否外出，也不管外出时间长短，只要在某

地注册有常住户口，则为该地区的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   指实际经常居住在某地区半

年以上的人口。按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规定，

还包括户口在外地，但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

者，或离开户口地半年以上而调查时在本地居

住的人口；调查时居住在本地，但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登记常住户口，如手持户口迁移证、出

生证、退伍证、劳改劳教释放证等尚未办理常

住户口的人。

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划分   城镇人口

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人口；乡村人口

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

历年城乡人口数据是按照当时国家《关于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计算的。

出生率(又称粗出生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数的比

率，一般用千分率表示。本资料中的出生率指

年出生率，其计算公式为： 

出生率=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

式中：出生人数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

离母体时(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

生命现象。年平均人数指年初、年底人口数

的平均数，也可用年中人口数代替。 

死亡率(又称粗死亡率)   指在一定时期

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

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

表示。本资料中的死亡率指年死亡率，其计

算公式为：

死亡率=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

人口自然增长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

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

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一

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 

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

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人口出生率-人

口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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